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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前言  

    有鑑於證券市場是工商企業籌資之管道，也是社會大眾運用儲蓄進行投資之管道，故應建立一個公

平、公正、公開之證券市場，以有效匯集社會上所儲蓄的資金投資於工商企業，協助有需要的工商企業

取得中長期資金，用以擴大生產規模或改善生產技術，達成促進經濟發展目標，實為證券市場管理之要

務，而內部人及其關係人之持股異動，又深切影響證券市場之公平性及公正性。 

   由於董事、監察人、經理人及大股東（通稱為公司內部人），其或為公司之經營者，或為控制者，因

身分特殊，對公司財務業務資訊之取得掌握絕對優勢，公司內部人利用未發布之內部消息從事交易，致

不知情之他方受有損害，已顯失公平；再者，內部人一般持有公司相當股份，故其轉讓持股對公司穩定

經營及證券市場之交易均生一定影響。故為防範公司內部人藉由轉讓持股炒作股票或進行內線交易而損

及投資人權益，並為維護證券市場交易秩序及交易之公平性，世界各國對公司內部人之交易均加強管理，

其重點在於「資訊平等原則」，即對內部人之持股要求予以公開，使投資大眾能知悉公司重要人員持股異

動情形，藉以監督，防範不法，另亦可經由其持股變動資訊瞭解公司未來經營狀況，以作為投資人決策

之參考。 

  為加強公司董事、監察人之法制觀念與對證券交易法規範義務及違反責任之瞭解，緣製作「董監事

法規宣導手冊」以作為各上市（櫃）公司及興櫃董事、監察人對其應行義務之參考。期能降低違規案件，

以落實內部人股權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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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篇  現行內部人持股之管理規範 

第一節  內部人之定義及範圍 

我國證券交易法上對公司內部人所為規範，其內部人範圍包括發行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理人及持股

超過股份總額百分之十股東；內部人之關係人則包括 （一）內部人之配偶、未成年子女及利用他人名

義持有者 （二）法人董事（監察人）代表人、代表人之配偶、未成年子女及利用他人名義持有者 （三）

金融控股公司持股百分之百子公司董事、監察人、經理人之本人及其配偶、未成年子女及利用他人名義

持有者，以上皆屬公司之內部人；至於內線交易規範對象，除前揭人員外，則尚包括基於職業或控制關

係獲悉消息之人，以及自內部人獲悉消息之消息受領人。 

一、 董事、監察人 

證券交易法第 2 條規定，有價證券之募集、發行、買賣、監督，本法未規定者，應適用公司法及其他

有關法律之規定。故凡具有依公司法規定所賦予之董事、監察人名銜者，即可認為屬證券交易法規範

之董事、監察人，至於實際是否執行董事、監察人之職務，在所不問。 

二、 經理人 

依據公司法第 29 條規定，公司得依章程規定設置經理人。原證期會為使經理人定義明確，亦於 92 年 3

月 27 日以台財證三字第 0920001301 號令，證券交易法第 22 條之 2、第 25 條、第 28 條之 2、第 157

條及第 157 條之 1規定之經理人，其適用範圍訂定如下：①總經理及相當等級者 ②副總經理及相當等

級者 ③協理及相當等級者 ④財務部門主管 ⑤會計部門主管 ⑥其他有為公司管理事務及簽名權利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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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股東 

證券交易法規範之大股東，係指持股超過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之股東，此股份總額係指公司「已」發行

股份為計算基礎，故公司未發行之股份，不納入計算，且因條文已明定「超過」百分之十，故剛好持

有百分之十股份之股東尚非規範對象。 

四、 法人董事（監察人）代表人 

政府或法人股東依公司法第 27 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得以法人本身名義當選董事、監察人或以法人

代表人之名義當選為董事、監察人，凡以自己名義當選具有董監事之身份者，應受證券交易法第 22 條

之 2、第 25 條、第 28 條之 2第 6項、第 157 條及第 157 條之 1等有關董事、監察人持股規定之適用，

固無疑義；然就法人名義當選，對其指派代表行使職務之自然人，以及以代表人名義當選，其被代表

之政府或法人，形式上雖不具董、監事身分，惟從立法意旨觀察，前者「法人指派之該代表人」實際

執行董、監事職務，常有機會接觸公司內部消息，如將其排除在外，恐與立法目的相違；至於後者「法

人本身」雖不以自己名義當選董監事，但卻是實際持股之人，且對於其代表人如何行使董、監事職務

亦具有控制力，對於被投資公司之內部消息，當有接觸機會，因此，從立法目的觀察，法人本身買賣

股票時，應與其代表人同受規範。依原證期會前於 77 年 8 月 26 日以（77）台財證（二）第 08954 號

及 90 年 12 月 17 日（90）台財證（三）第 006507 號函釋，前開代表行使董事、監察人職務之自然人

及被代表之政府或法人，亦有證券交易法第 22 條之 2、第 25 條、第 28 條之 2 第 6 項、第 157 條及第

157 條之 1，有關董事、監察人持股規定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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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配偶、未成年子女、利用他人名義持有者 

為防範董事、監察人、經理人及大股東，藉配偶、未成年子女或他人名義持有股票，以規避內部人持

股相關規定，爰於證券交易法各相關條文明定渠等持股亦應包括之。所謂「利用他人名義持有股票」，

依證券交易法施行細則第 2條規定，係指具備下列要件者： 

（一）直接或間接提供股票與他人或提供資金與他人購置股票。 

（二）對該他人所持有之股票，具有管理、使用或處分之權益。 

（三）該他人所持有股票之利益或損失全部或一部歸屬於本人。 

前開規定除董事、監察人、經理人及大股東外，法人董事（監察人）代表人及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內

部人亦適用之。 

六、 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內部人 

原證期會於 91 年 2 月 8 日以（91）台財證（三）第 001191 號令，金融控股公司依金融控股公司法規

定之「營業讓與」或「股份轉換」方式所持有百分之百股份之子公司（簡稱「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

其董事、監察人、經理人之本人及其配偶、未成年子女或利用他人名義持有者，亦須依證交法第 22 條

之 2及第 25 條規定，申報其所持有之金控公司股權情形。 

 

第二節  內部人之義務 

證券交易法所規範之公司內部人義務規定，包括持股轉讓之事前申報、持股變動之事後申報、董事、

監察人最低持股成數之維持、庫藏股實施期間賣出之禁止、大量取得股份及變動之申報、短線交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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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內線交易之禁止等七項，謹就各項義務之法規內容及相關管理措施分述如次： 

一、 持股轉讓之事前申報 

（一）證券交易法第 22 條之 2規定，公司內部人轉讓持股（包括其配偶、未成年子女及利用他人名義持有

者）應依下列方式之一為之： 

 經主管機關核准或自申報主管機關生效日後，向非特定人為之（第 1項第 1款）。 

 依主管機關所定持有期間及每一交易日得轉讓數量比例，於向主管機關申報之日起三日後，在集中

交易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為之。但每一交易日轉讓股數未超過一萬股者，免予申報（第 1 項第 2

款）。 

 於向主管機關申報之日起三日內，向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之特定人為之（第 1項第 3款，且該特

定人在一年內欲轉讓其股票，仍須依此三種方式之一為之）。 

（１）第 1項第 1款│【向非特定人轉讓持股】（屬再次發行） 

公司內部人依第 1項第 1款向「非特定人」轉讓持股者，依據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104 年 3 月 16

日金管證交字第 1040006799 號函令，其屬再次發行，應準用證期局發布「發行人募集與發行有價

證券處理準則」有關公開招募之規定，於報經證期局核准或向金管會申報生效後為之；依證期局

「發行人募集與發行海外有價證券處理準則」申請以所持有股份供發行海外存託憑證者，應於經

證期局核准發行海外存託憑證後為之。 

（２）第 1項第 2款│【自集中交易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轉讓持股】（僅適用於上市、上櫃、興櫃股票） 

有關該款規定之「持有期間」及「每一交易日得轉讓數量比例」等限制規範，分列如次(金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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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 3 月 16 日金管證交字第 1040006799 號令)： 

＊「持有期間」：為各公司內部人自取得其身分之日起六個月，於期間屆滿後始得轉讓持股；且該

等人員其配偶、未成年子女、利用他人名義持有者及法人代表人（含代表人之配偶、未成年子

女及利用他人名義持有者）亦適用之。 

＊「每一交易日得轉讓之數量比例」，除採⑶規定之方式轉讓者，其轉讓數量不受此限外，各上市

上櫃及興櫃之公司內部人每日於盤中最大得轉讓股數之限制如下： 

⑴上市上櫃公司者，其股數限制依下列兩種方式，擇一計算為之： 

①發行股數在三千萬股以下部分，為千分之二；發行股數超過三千萬股者，其超過部分為千分

之一。 

②申報日之前十個營業日該股票市場平均每日交易量（股數）之百分之五。 

⑵興櫃公司者，其計算之股數限制為發行股份之百分之一。 

⑶例外情況，依下列四種方式轉讓者，轉讓股數不受「每一交易日得轉讓之數量比例」限制： 

①依「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受託辦理上市證券拍賣辦法」辦理者。 

②依「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辦理上市證券標購辦法」、「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辦理上櫃證券標購辦法」委託證券經紀商參加競賣者。 

③依「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盤後定價交易買賣辦法」、「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盤後定價交易買賣辦法」進行交易者。 

④依「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證券鉅額買賣辦法」、「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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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中心上櫃證券鉅額買賣辦法」進行交易者。 

＊申報之轉讓期間不得超過一個月，超過者應重行申報。 

（３）第 1項第 3款│【洽特定人轉讓持股】 

有關「特定人」範圍，證期局已發布下列解釋函令函釋其範圍（且該特定人在一年內欲轉讓其

股票，仍須依證券交易法第 22 條之 2第 1項第 1款至第 3款所定方式之一為之）： 

➀89 年 4 月 11 日（89）台財證（三）第 112118 號函 (上市上櫃及公開發行公司適用特定人) 

➁90 年 11 月 8 日（90）台財證（三）第 163991 號函(公開收購人) 

➂92 年 2 月 26 日台財證三字第 0920000788 號令(興櫃股票公司適用特定人) 

➃92 年 3 月 4 日台財證三字第 0920000846 號令(限制上市上櫃買賣之增資新股) 

➄92 年 2 月 13 日台財證三字第 0920000590 號令(買賣認售權證及股票選擇權採實物交割適用特

定人) 

➅92 年 6 月 30 日台財證三字第 0920002708 號令(報經行政院核准且轉讓所得捐贈國庫者適用特

定人) 

➆93 年 3 月 2 日台財證三字第 0930100151 號令(依公司法、企業併購法或金融控股公司法等法律

規定辦理「發行新股作為受讓他公司股份之對價」、「合併」、「分割」、「收購」、「股份轉換」、「概

括讓與」或「概括承受」等情形者，而須將其持有之股票轉讓予他人者適用特定人) 

➇93 年 10 月 7 日金管證三字第 0930140389 號令(抵繳應納稅款、滞納金、滞納利息等予財政部

國有財產局適用特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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➈95 年 1 月 19 日金管證三字第 0950000352 號令(依公司法第 131 條規定以股票抵繳股款轉讓予

發起設立之公司適用特定人) 

○10 98 年 11 月 3 日金管證交字第 0980056017 號令(依公司法第 272 條規定以股作價抵繳股款轉讓

予受讓公司適用特定人) 

○11 102 年 1 月 7 日金管證交字第 1010058366 號令(內部人未達成既得條件，經公司收回或收買已

發行之限制員工權利股票者，該受讓股票之所屬公司適用特定人) 

○12 102年 3月 22日金管證交字第1010054432號令(外國內部人將公開發行前取得之股票轉讓予其

他外國人，或依法令以持股抵繳股款轉讓予境外發起設立公司、以持股抵繳外國公司發行新股

股款而轉讓予該外國公司適用特定人) 

○13 102 年 4 月 19 日金管證交字第 1020013003 號令(轉讓私募股票之特定人資格) 

○14 104 年 8 月 7 日金管證交字第 1040026939 號令（公開發行公司申請股票上市或上櫃，其母公司

將所持有該子公司之股票轉讓予母公司全體股東者，該母公司之全體股東適用特定人） 

（二）持股信託：（詳原證期會 92 年 3 月 11 日台財證三字第 0920000969 號令） 

⑴內部人為委託人： 

①內部人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交付信託時，即應辦理事前申報。 

②內部人持股交付信託後，若該信託係屬內部人「保留運用決定權之交付信託股份」者，則內部人

「保留運用決定權之交付信託股份」嗣後變動時，內部人仍應辦理事前申報。 

⑵受託人因信託關係而取得任一公司超過已發行股份總額百分之十（即取得「大股東」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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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信託業者管理之「具運用決定權之信託財產」（所有具運用決定權的信託專戶合併計算）之部分，

若因而取得「大股東」身份者，信託業者於轉讓該股票時，信託業者即應辦理事前申報。非信託

業者受託之信託財產，其對外係以信託財產名義表彰者，亦同。 

 ②非信託業者之信託財產，其對外未以信託財產名義表彰者，其自有財產與信託財產併計後，若因

而取得「大股東」身份者，於轉讓該股票時，即應辦理事前申報。 

（三）事前申報方式： 

自 91 年 8 月 1 日「公開資訊觀測站」實施後，有關公司內部人事前申報持股轉讓作業（詳 91 年 7

月 1日台財證三字第 0910003657 號函），依下列方式辦理： 

⑴內部人將申報書送交公司，並同時傳真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臺灣證券交易所)或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簡稱櫃檯買賣中心)。 

⑵公司將每日收到之內部人申報書於當日 17 時 30 分前，將申報書資料輸入該網站。 

⑶公司內部人免再向證期局寄送申報書。 

⑷上市暨未上市櫃之公開發行公司傳真臺灣證券交易所，上櫃暨興櫃公司傳真櫃檯買賣中心。 

 

二、 持股變動之事後申報 

（一）初次申報 

證券交易法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公開發行股票之公司於登記後，應即將其內部人（包括其配偶、未

成年子女及利用他人名義持有者），所持有之公司股票種類及股數，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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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期申報 

證券交易法第 25 條第 2 項規定，公開發行股票公司內部人（包括其配偶、未成年子女及利用他人名

義持有者）應於每月五日以前，將上月份持有股數變動之情形向公司申報；公司應於每月十五日以前，

彙總向主管機關申報，必要時主管機關得命其公告之。本項規定之股權變動，係指公司內部人應就

其取得及轉讓持股情形均予申報，而非申報其相抵數額，例如Ａ公司甲董事取得Ａ股票 1000 張，轉

讓Ａ股票 500 張，此時甲應申報取得Ａ股票 1000 張、轉讓Ａ股票 500 張，而非以相抵數額申報取得

Ａ股票 500 張。 

（三）質權設定申報 

證券交易法第 25 條第 4 項規定，公開發行股票公司內部人持有之股票設定質權者，出質人應即通知

公司；公司應於其質權設定後五日內，將其出質情形，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之。再者，原證期會

79 年 11 月 13 日（79）台財證（二）第 03140 號函命公司內部人於解質時，亦應比照設質程序辦理

申報及公告。 

（四）質權人賣出設質股票 

公司內部人若以股票質設於金融機構，但股票設質人仍為所有人，故質權人依民法第 892 條規定實行

質權而拍賣質物時，該拍賣方式為買賣方式之一種，其出賣者仍為出質人。故出質人若因擔保品不足，

而經金融機構執行債權拍賣公司內部人股票時（即遭斷頭），則公司內部人既為股票所有人及出賣人，

即屬其持股有轉讓之情形，公司內部人即有義務依證券交易法第 22 條之 2及第 25 條規定進行申報，

並不因已辦理質權申報而免前揭申報義務（即質權人將可能處分擔保品時，出質人應立即進行申報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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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持股-「事前申報」）。 

（五）持有私募股票（詳金管會 102 年 4月 19 日金管證交字第 1020013003 號令） 

公司內部人持有所屬公司發行之「私募股票」異動時，亦應依證券交易法第 25 條規定辦理股權異動

申報。 

（六）持股信託（詳原證期會 92 年 3 月 11 日台財證三字第 0920000969 號令） 

（１）內部人為委託人： 

⑴內部人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交付信託後，內部人於次月五日向所屬公司申報上月份持股異動時，①

經向該公司提示信託契約證明係屬「受託人對信託財產具有運用決定權之信託」，得僅申報為自有

持股減少；②對於內部人仍保留運用決定權之信託，內部人應於申報自有持股減少時，同時申報該

信託移轉股份為「保留運用決定權之交付信託股份」。 

⑵前揭內部人「保留運用決定權之交付信託股份」，因係由內部人（含本人或委任第三人）為運用指

示，再由受託人依該運用指示為信託財產之管理或處分，故該等交付信託股份之嗣後變動，仍續由

內部人辦理事後申報。 

（２）內部人為受託人： 

⑴受託之內部人為信託業者，因取得之信託股數係屬其信託財產，而非自有財產，故毋須於取得之次

月向所屬公司辦理事後申報。 

⑵受託之內部人為非信託業者，其對外未以信託財產名義表彰者，因受託之內部人對外未區分其自有

財產與信託財產，故採自有財產與信託財產合併申報原則，不論取得股份為自有財產或信託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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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人均應辦理事後申報。 

（３）受託人因信託關係而取得任一公司超過已發行股份總額百分之十（即取得「大股東」身份）： 

⑴信託業者管理之「具運用決定權之信託財產」（所有具運用決定權的信託專戶合併計算）之部分，

若因而取得「大股東」身份者，信託業者為該信託財產之管理或處分時，信託業者應辦理事後申報。

非信託業者受託之信託財產，其對外係以信託財產名義表彰者，亦同。 

⑵非信託業者之信託財產，其對外未以信託財產名義表彰者，其自有財產與信託財產併計後，若因而

取得「大股東」身份者，於嗣後為該信託財產之管理或處分時，即應辦理事後申報。 

 

三、 董事、監察人最低持股成數之維持(因證交法§165-1 未準用§26，故第一上市公司不適用) 

（一）證券交易法第 26 條規定，公開發行公司其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所持有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各不得少

於公司已發行股份總額一定之成數。該成數及查核實施規則，由主管機關以命令定之。 

（二）證期局依據證券交易法第 26 條規定之授權訂定「公開發行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數及查核實施

規則」（以下簡稱「查核實施規則」）。而為配合獨立董事、審計委員會制度之建置，證期局於 96 年

10月16日以金管證三字第0960055613號令公布修正條文，除公司已同時選任二席以上獨立董事者，

獨立董事外之全體董事之應持有股權成數，得按原規定調降為八成；已依證券交易法設置審計委員

會者，不適用有關監察人持有股數不得少於一定比率之規定外，新增除金融控股公司、銀行法所規

範之銀行及保險法所規範之保險公司外，選任之獨立董事超過全體董事席次二分之一，且已依證券

交易法設置審計委員會者，不適用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持有股數各不得少於一定比率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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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符合目前企業資本規模狀況，證期局於 97 年 5 月 20 日以金管證三字第 0970022995 號令公布新修

正條文，將全體董事、監察人持股成數標準增加為八個持股成數級距。新修正查核實施規則第 2 條

規定全體董事、監察人其持股成數標準如下表： 

公司實收資本【款項】 
全體董事應持有股數 

總額比例或股數 

全體監察人應持有股數 

總額比例或股數 

三億以下【第 1款】 15％ 1.5％ 

超過三億在十億以下【第 2款】 10％ 

（最低四百五十萬股）

1％ 

（最低四十五萬股） 

超過十億在二十億以下【第 3款】 7.5％ 

（最低一千萬股） 

0.75％ 

（最低一百萬股） 

超過二十億在四十億以下【第 4款】 5％ 

（最低一千五百萬股）

0.5％ 

（最低一百五十萬股） 

超過四十億在一百億以下【第 5款】 4％ 

（最低二千萬股） 

0.4％ 

（最低二百萬股） 

超過一百億在五百億以下【第 6款】 3％ 

（最低四千萬股） 

0.3％ 

（最低四百萬股） 

超過五百億在一千億以下【第 7款】 2％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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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一億五千萬股） （最低一千五百萬股） 

超過一千億以上【第 8款】 1％ 

（最低二億股） 

0.1％ 

（最低二千萬股） 

（四）現行查核實施規則條文重點為： 

⑴選任時持股成數不足，或任期中轉讓或部分董事（監察人）解任致持股成數不足，公司應於每月十六

日以前通知獨立董事外之全體董事或監察人補足，並副知主管機關。 

⑵獨立董事所持有公司股票不計入持股總額中計算；公司同時選任獨立董事二人以上者，獨立董事外

之全體董事、監察人之應持有股權成數，得按原規定調降為八成。 

⑶已依證券交易法設置審計委員會者，不適用有關監察人持有股數不得少於一定比率之規定。 

⑷除金融控股公司、銀行法所規範之銀行及保險法所規範之保險公司外，選任之獨立董事超過全體董

事席次二分之一，且已依證券交易法設置審計委員會者，不適用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持有股數各不得

少於一定比率之規定。 

⑸政府或法人為股東，自行或由其代表人當選董事或監察人者，其持有股份總額應以政府或法人股東

持有之記名股票計算。但其指定之代表人自己所持有以分戶保管方式提交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理集

中保管之該公司記名股票，得併入前條持有股份總額中計算。 

（五）持股信託（詳原證期會 92 年 3 月 11 日台財證三字第 0920000969 號令） 

  ⑴董監事為委託人：董事、監察人之「保留運用決定權之交付信託股份」，於依證券交易法第 26 條規

定計算全體董事或監察人所持有記名股票之最低持股數時，得予以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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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董監事為受託人： 

①董監事為信託業者（即信託業者因自有持股而成為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者），嗣後所取得之信託持

股股數，不得計入證券交易法第 26 條規定全體董事或監察人法定最低持股數之計算。 

②董監事為非信託業者，其受託之信託持股無論對外是否以信託財產名義表彰，均不得計入證券交

易法第 26 條規定全體董事或監察人法定最低持股數之計算。 

 

四、 庫藏股實施期間賣出之禁止 

(一) 證券交易法第 28 條之 2第 6項規定，依公司法第 369 條之 1規定之關係企業或董事、監察人、經

理人之本人及其配偶、未成年子女或利用他人名義持有之股份，於該公司買回之期間內不得賣出。

原證期會於 90 年 12 月 17 日（90）台財證（三）第 006507 號函釋說明，政府或法人股東指派代

表人及其配偶、未成年子女及利用他人名義持有者亦併受規範。 

(二) 原證期會於 92 年 6 月 23 日台財證三字第 0920002623 號函釋說明，上市公司為指數股票型基金之

成分股票者，於依據證券交易法第 28 條之 2第 1項規定買回本公司股份期間，其依公司法第 369

條之 1 規定之關係企業或董事、監察人、經理人之本人及其配偶、未成年子女，因委託同一參與

證券商於同日在同一帳戶買進指數股票型基金之受益憑證，或加計原持有、借券及前一日買進餘

額之該受益憑證，進行實物買回該受益憑證表彰之股票組合，並賣出該受益憑證表彰之股票組合，

無證券交易法第 28 條之 2第 6項規定之適用。 

(三) 原證期會於 92 年 8 月 5 日台財證三字第 0920132042 號函釋說明，上市公司為指數股票型基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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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股票時，該公司依據證券交易法第 28 條之 2第 1項規定買回股份期間，其依公司法第 369 條

之 1 規定之關係企業或董事、監察人，以參與證券商自營身分同日自行買進指數股票型基金之受

益憑證，或加計原持有、借券及前一日買進餘額之該受益憑證，進行實物買回該受益憑證表彰之

股票組合，並賣出該受益憑證表彰之股票組合，無證券交易法第 28 條之 2第 6項規定之適用。 

(四) 原證期會於 93 年 5 月 11 日台財證三字第 0930117411 號函釋說明，公司依證券交易法第 28 條之 2

規定買回其股份期間，內部人持股若辦理信託，並未違反該條第 6 項「不得賣出」規定，惟內部

人「保留運用決定權之交付信託股份」，於公司買回其股份期間仍有不得賣出規定之適用。 

(五) 金管會 98 年 12 月 4 日金管證交字第 0980064073 號令，依臺灣證券交易所及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股份有限公司相關規定辦理庫藏股轉讓予員工者，不受證券交易法第 150 條上市有價證券應於證

券交易所開設之有價證券集中交易市場為之之限制。參照上開令釋示，自 99 年 1 月 5 日起上櫃公

司依證券交易法第 28 條之 2第 1項第 1款買回其股份轉讓予員工者，亦應比照上市公司，依櫃檯

買賣中心及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相關規定辦理庫藏股轉讓員工作業。 

 

五、大量取得股份及變動之申報 

（一）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任何人單獨或與其他人共同取得任一公開發行公司已發行股

份總額超過百分之十之股份者，應於取得後十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其取得股份之目的、資金來源

及主管機關所規定應行申報之事項；申報事項如有變動時，並隨時補正之。取得人持股變動申報之

要件為所持有股份數額增、減數量達公開發行公司已發行股份總額百分之一，且持股比例增、減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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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達百分之一。證期局並依法於 95 年 5 月 19 日以金管證三字第 0950002344 號及 99 年 7 月 21 日

金管證交字第 0990038461 號令發布修訂「證券交易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取得股份申報事項要

點」（簡稱「申報要點」）。 

（二）「取得股份之計算方式」 

    ⑴任何人取得公開發行公司已發行股份，其取得股份包括其配偶、未成年子女及利用他人名義持有

者。 

    ⑵取得股份不以過戶為取得之要件。 

（三）「與他人共同取得股份」 

本要點所稱與他人共同取得股份，指以契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取得公開發行公司已發行股

份。取得人與他人共同取得股份者，如有書面合意，應將該書面合意併同向主管機關申報。 

（四）信託取得（詳原證期會 92 年 3 月 11 日台財證三字第 0920000969 號令） 

  ⑴內部人為委託人：持有公司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即大股東），將所持公司股份交付信託，並

將信託財產運用決定權一併移轉予受託人者，該股權異動如達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1 規定變動標

準，即應依規定辦理變動申報。 

  ⑵內部人為受託人：受託之內部人為信託業者，因取得信託股數，係屬信託財產，而非自有財產，故

毋須併計自有持股辦理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1之申報。 

  ⑶受託人因信託關係而取得任一公司超過已發行股份總額百分之十（即取得「大股東」身份）： 

①信託業者管理之「具運用決定權之信託財產」（所有具運用決定權的信託專戶合併計算）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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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因而取得「大股東」身份者，其為信託財產之管理或處分，信託業者即應依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1規定辦理申報。非信託業者受託之信託財產，其對外係以信託財產名義表彰者，亦同。 

②非信託業者之信託財產，其對外未以信託財產名義表彰者，其自有財產與信託財產併計後，若因

而取得「大股東」身份者，即應依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1規定辦理申報。 

（五）「申報方式」 

⑴初次取得之申報：任何單獨或共同取得人取得公開發行公司股份超過百分之十者，應依規定之申報

事項（詳申報要點第五點），應於取得後十日內公告，並檢附公告報紙向證期局申報。 

⑵嗣後變動之申報：前述之申報事項如有變動（詳申報要點第六點），應於事實發生之日二日內公告，

並檢附公告報紙向證期局申報。 

⑶取得人為公開發行公司者，應將前項應行申報之事項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資訊系統。 

(4)取得人為自然人或非公開發行公司者，可選擇報紙公告或委託被取得股份公司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公告(二擇一辦理)。 

(5) 依據企業併購法第 27 條第 14 項規定，為併購目的取得任一公開發行公司已發行股份總額超過百

分之十者，取得股份應行申報之事項，準用「證券交易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取得股份申報事

項要點」規定。【詳金管證交字第 1040038772 號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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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1 第 1 項前段（初次取得之申報）及後段（嗣後變動之申報）之申報義務，

應屬不同之作為義務，故取得人違反任一申報義務時，均應按次分別科處罰鍰。 

（七）向主管機關申報時，應同時副知被取得股份之公司、臺灣證券交易所（上市部分）及櫃檯買賣中心

（上櫃及興櫃部分）。 

 

六、短線交易之禁止 

（一）證券交易法第 62 條第 3項及第 157 條第 1項規定，上巿、上櫃、興櫃公司內部人，其持有之公司

股票及公司發行具有股權性質之其他有價證券，於取得後六個月內再行賣出，或於賣出後六個月內

再行買進，因而獲得利益者，公司應請求將其利益歸於公司。公司董事會或監察人不為公司行使請

求權時，股東得以三十日之限期，請求董事或監察人行使之；逾期不行使時，請求之股東得為公司

行使請求權。董事或監察人不行使請求以致公司受損害時，對公司負連帶賠償之責。上述之請求權，

自獲得利益之日起二年間不行使而消滅。 

（二）證券交易法施行細則第 11 條規定： 

⑴「具有股權性質之其他有價證券」，指可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認股權憑證、認購﹙售﹚

權證、股款繳納憑證、新股認購權利證書、新股權利證書、債券換股權利證書、臺灣存託憑證及

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⑵「短線交易禁止」其所定獲得利益，其計算方式如下： 

①取得及賣出之有價證券，其種類均相同者，以最高賣價與最低買價相配，次取次高賣價與次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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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價相配，依序計算所得之差價，虧損部分不予計入。 

②取得及賣出之有價證券，其種類不同者，除普通股以交易價格及股數核計外，其餘有價證券，

以各該證券取得或賣出當日普通股收盤價格為買價或賣價，並以得行使或轉換普通股之股數為

計算標準；其配對計算方式，準用①規定。 

③列入①、②計算差價利益之交易股票所獲配之股息。 

④列入①、②計算差價利益之最後一筆交易日起或前款獲配現金股利之日起，至交付公司時，應

依民法第 203 條所規定年利率百分之五，計算法定利息。 

⑤列入①、②計算差價利益之買賣所支付證券商之手續費及證券交易稅，得自利益中扣除。 

（三）相關解釋函令 

⑴內部人違反短線交易禁止者，於計算差價利益時，其於未具前述身分前及喪失身分後買進或賣出之

股票，不列入計算範圍【詳（84）台財證(三)第 00461 號函】。 

⑵因辦理現金增資或盈餘轉增資、資本公積轉增資而認購或配發之新股，並非短線交易禁止所定「取

得」之範圍【詳（82）台財證(三)第 68058 號函】。 

⑶繼承非證券交易法第 157 條第 1項所定之「取得」【詳金管證三字第 0960048145 號】 

⑷金融機構對質押股票之實行質權，其出質人仍為出賣人，仍屬短線交易禁止規定「賣出」之範圍；

惟若因公司其他董事或監察人之質押股票遭金融機構實行質權強制賣出等非自發性之行為或非可

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持股成數不足而須買進股票時，該次買進之股票於計算歸入權時可不予計算

【詳（88）台財證(三)第 21873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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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因公司盈餘轉增資（含員工紅利）、受讓公司之庫藏股或行使可轉換公司債之轉換權取得公司股票，

尚非短線交易禁止所定「取得」之範圍，不列入歸入利益之計算【詳（91）台財證(三)字第 177669

號令】。 

⑹公司買回股票在公司轉讓予員工前，既屬不得流通股票，員工受讓該股票，尚非短線交易禁止所稱

之「取得」行為【金管會證期局全球資訊網-庫藏股問答集彙整版｜第 38 題】。 

⑺內部人取得公司發給之員工認股權憑證，尚非短線交易禁止之適用範圍。惟該內部人如行使員工認

股權，取得公司股票或股款繳納憑證，則屬短線交易禁止所定「取得」範圍，應有歸入權之適用。

至於以行使員工認股權取得之股款繳納憑證換取股票，則非短線交易禁止所定「取得」範圍。內部

人參與公開承銷認購可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行使可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之轉換

權或認股權取得股票、債券換股權利證書或股款繳納憑證、及以債券換股權利證書或股款繳納憑證

換取股票，均非短線交易禁止所定「取得」範圍【詳（91）台財證(三)字第 172479 號令】。 

⑻內部人買賣以所屬公司股票為基礎證券之認售權證，而有短線交易禁止之適用者，其買進認售權證

之交易，係屬「與賣出相當之地位」，應與買進所屬公司股票或其他以該股票為基礎證券之具有股

權性質有價證券之交易相配；其賣出認售權證之交易，係屬「與買進相當之地位」，應與賣出所屬

公司股票或其他以該股票為基礎證券之具有股權性質有價證券之交易相配，並依短線交易禁止所定

計算方式計算所獲利益【詳台財證三字第 0920000717 號令】。 

⑼買入股票後六個月內將股票贈與他人，因贈與並非賣出，其贈與股票尚無歸入權之適用【詳台財證

三字第 0930103972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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⑽上市(櫃)公司內部人將其持有所屬公司股票贈與配偶，因贈與並非「賣出」，尚無歸入權之適用，

其配偶該次受贈股票，得免納入歸入利益之計算【詳台財證三字第 0930001805 號函】。 

⑾內部人將其持有所屬公司股票贈與未成年子女，其未成年子女該次受贈股票，得免納入歸入利益之

計算【詳金管證三字第 0950145599 號函】。 

⑿發行股票公司董事、監察人、經理人或持有公司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依公司法第 131 條或

272 條規定，以所持有之所屬公司股票抵繳股款，非屬證券交易法第 157 條第 1 項所定之「賣出」

【詳金管證交字第 0980026581 號函】。 

⒀內部人依公司法第 131 條或 272 條規定抵繳股款轉讓持股，而受讓公司為內部人利用其名義而持有

其所受讓之抵繳股份者，該抵繳取得之股份得免納入歸入利益之計算【詳金管證交字第 0990012741

號函】。 

⒁公司內部人行使員工認股權，屬買進而取得股票，應有證券交易法第 157 條第 1項歸入權之適用【詳

金管證交字第 0990042867 號令】。 

⒂內部人因所投資之公司進行清算而取得所屬公司股票有證交法第 157 條之適用【詳金管證交字第

0990065428 號函】。 

⒃內部人於給與日取得所屬公司依公司法第 267 條第 8 項及發行人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處理準則第

60 條之 1 規定所發行之限制員工權利新股，及將該股票採信託保管方式於既得條件達成後因返還

而取得，均非屬證券交易法第 157 條第 1項所定之「取得」【詳金管證交字第 1010048064 號令】。 

⒄被收購公司內部人參與公開收購之應賣，屬證券交易法第 157 條之「賣出」【詳金管證交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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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002385 號函】。 

⒅被收購公司內部人因股份轉換而取得收購公司股份，並變更為收購公司之內部人，因股份轉換而取

得收購公司所發行之新股，尚非證券交易法第 157 條第 1 項所定取得之範圍【詳金管證交字第

1020037810 號函】。 

⒆投資人依公司法第 272 條規定以持有之股票作價抵繳股款，受讓公司為所受讓股票公司之內部人，

該抵繳取得股票之行為屬證券交易法第 157 條之「取得」範圍【詳金管證交字第 1020044293 號函】 

 

七、內線交易之禁止 

（一）證券交易法第 157 條之 1規定，下列各款之人，實際知悉發行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

息時，在該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十八小時內，不得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

買賣之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自行或以他人名義買入或賣出： 

①該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理人及依公司法第 27 條第 1項規定受指定代表行使職務之自然人 

②持有該公司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 

③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 

④喪失前三款身分後，未滿六個月者。 

⑤從前四款所列之人獲悉消息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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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項各款所定之人，實際知悉發行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支付本息能力之消息時，在該消息明確

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十八小時內，不得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非股權性質

之公司債，自行或以他人名義賣出。 

（三）違反第 1項或前項規定者，對於當日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買入或賣出該證券之價格，與消息公

開後十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之差額，負損害賠償責任；其情節重大者，法院得依善意從事相反

買賣之人之請求，將賠償額提高至三倍；其情節輕微者，法院得減輕賠償金額。 

（四）第 1項第 5款之人，對於前項損害賠償，應與第 1項第 1款至第 4款提供消息之人，負連帶賠償責

任。但第 1項第 1款至第 4款提供消息之人有正當理由相信消息已公開者，不負賠償責任。 

（五）第 1項所稱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指涉及公司之財務、業務或該證券之市場供求、公開收

購，其具體內容對其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之消息。 

（六）第 1項所稱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及第 2項所定有重大影響其支付本息能力之消息，其範圍

及公開方式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七）第 1項第 1、2款之人持有之股票，包括其配偶、未成年子女及利用他人名義持有股票；其於身分

喪失後未滿六個月者，亦同。證券交易法第 20 條第 4項之規定，於第 3項從事相反買賣之人準用之。 

第三節  內部人違反規定之法律責任 

為健全證券市場秩序，對於公司內部人未踐行或違反其各項義務者，依證券交易法規定即課以行政、

刑事及民事責任，藉以落實主管機關之行政管理，並經由國家刑事制裁以達到嚇阻違法之目的，另亦

使受害者得據以獲得適當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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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行政責任 

（一） 內部人違反證券交易法第 22 條之 2（事前申報）、第 25 條（事後申報）、第 28 條之 2第 6項（庫藏

股期間禁止賣出股份）及第 43 條之 1第 1項（大量取得股份及變動申報）等義務，應依同法第 178

條第 1項規定，處新台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之罰鍰。 

（二） 違反主管機關依證券交易法第 26 條第 2項所定公開發行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數及查核實施規則

有關通知及查核之規定，則依同法第 178 條第 1 第 6 款規定，處新台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

元以下之罰鍰外，並得依第 178 條第 2項規定責令限期辦理，逾期不辦理者，得繼續限期令其辦理，

並按次連續各處新台幣四十八萬元以上四百八十萬元以下之罰鍰，至辦理為止。 

（三） 法人違反前揭之規定者，依同法第 179 條規定，處罰其為行為之負責人。 

二、 刑事責任 

內線交易禁止規定：依證券交易法第 171 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違反同法第 157 條之 1規定，處三年以

上十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金，犯罪所得金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者，處七年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金。 

三、 民事責任 

（一）短線交易利益歸入公司：公司內部人違反證券交易法第 157 條第 1第 6項規定者，負有將短線交易

之利益歸入公司之民事責任。公司董事會或監察人如怠於行使歸入權，致公司受損害時，對公司負

連帶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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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線交易賠償責任：依證券交易法第 157 條之 1第 3項規定，違反證券交易法第 157 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者，對於當日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買入或賣出該證券之價格，與消息公開後十個營業日

收盤平均價格之差額，負損害賠償責任；其情節重大者，法院得依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之請求，

將賠償額提高至三倍；其情節輕微者，法院得減輕賠償金額。 

 

第三篇  內部人事前及事後申報常見違規情形 

（一）違反證券交易法第 22 條之 2 （事前申報） 

１、內部人持有期間未屆滿（六個月）即逕行轉讓股票。 

２、內部人每日轉讓股數超過每日得轉讓股數之限制。 

３、內部人已辦理轉讓申報，惟誤算轉讓期限，而於三日內轉讓（如 7月 1日日為申報日，應至 7

月 4日始可轉讓持股，而內部人於 7月 1日至 7月 3日間即賣出股票）。 

４、內部人疏忽或不諳證交法相關規定而漏未辦理申報即逕行轉讓股票。 

５、內部人股票遭金融機構斷頭或法院拍賣，惟未辦理申報。 

 

（二）違反證券交易法第 25 條 （事後申報） 

１、內部人已向公司（或股務代理機構）申報，惟公司（或股務代理機構）疏失未將內部人申報資

料彙總辦理申報。 

２、內部人當月份買進與賣出數額相同，而漏未申報或以當月買賣相抵之餘額申報（如Ａ公司甲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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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取得Ａ股票 1000 張，轉讓Ａ股票 500 張，此時甲應申報取得Ａ股票 1000 張、轉讓Ａ股票 500

張，而非以相抵數額申報取得Ａ股票 500 張）。 

３、內部人已向公司（或股務代理機構）申報，惟申報股數多（少）於實際取得或轉讓股數。 

４、內部人疏忽或不諳證交法相關規定而漏未或多申報。 

５、內部人持股轉讓事前暨事後皆未辦理申報。 

６、內部人股票遭金融機構斷頭或法院拍賣，惟未辦理申報。 

７、內部人於每月五日前申報上月份持股變動情形時，誤將當月截至申報日止變動股數，併入上月

份股數中申報。 

 

第四篇  證券交易法｜董監事規範事項一覽表 
規範項目 內容摘要 申報（辦理）期限 違反效果 

持股轉讓

事前申報 

１公司董事、監察人、經理人及持有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
東（包括其配偶、未成年子女及利用他人名義持有者），
轉讓公司股票前應先辦理轉讓申報。 

２政府或法人股東指派代表人及其配偶、未成年子女及利用
他人名義持有者亦併受規範。 

３金融控股公司持股百分之百子公司內部人及其配偶、未成
年子女及利用他人名義持有者亦併受規範。

１依主管機關所定期間及轉讓數量，於
申報之日起三日後，在集中交易市場
或證券商營業處所為之。 

２於申報之日起三日內，向符合主管機
關所定條件之特定人為之（該特定人
在一年內欲轉讓其股票，仍須依三種
方式之一為之）。 

依證券交易法第 178 條第 1項第
1 款規定，處新台幣二十四萬元
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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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項目 內容摘要 申報（辦理）期限 違反效果 

持股變動

事後申報 

１公司董事、監察人、經理人及持有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
東（包括其配偶、未成年子女及利用他人名義持有者）取
得或轉讓公司股票後，次月應辦理持股異動申報。 

２政府或法人股東指派代表人及其配偶、未成年子女及利用
他人名義持有者亦併受規範。 

３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內部人及其配偶、未成年子女及利
用他人名義持有者亦併受規範。 

１公司內部人應於每月五日以前將上月
份持有股數變動之情形，向公司申
報；公司應於每月十五日以前，彙總
申報。 

２公司內部人股票設定質權者，出質人
應即通知公司；公司應於其質權設定
後五日內，將其出質情形，辦理申報；
質權解除者亦同。

董事、監

察人最低

持股成數

之維持 

(第一上市公司不適用) 
１選任時持股成數不足，或任期中轉讓或部分董事（監察人）
解任致持股成數不足，公司應於每月十六日以前通知獨立
董事外之全體董事或監察人補足，並副知主管機關。 

２獨立董事所持有公司股票不計入持股總額中計算；公司同
時選任獨立董事二人以上者，獨立董事外之全體董事、監
察人之應持有股權成數，得按原規定調降為八成。 

３已依證券交易法設置審計委員會者，不適用有關監察人持
有股數不得少於一定比率之規定。 

４除金融控股公司、銀行法所規範之銀行及保險法所規範之
保險公司外，選任之獨立董事超過全體董事席次二分之
一，且已依證券交易法設置審計委員會者，不適用全體董
事及監察人持有股數各不得少於一定比率之規定。 

５政府或法人為股東，自行或由其代表人當選董事或監察人
者，其持有股份總額應以政府或法人股東持有之記名股票
計算。但其指定之代表人自己所持有以分戶保管方式提交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理集中保管之該公司記名股票，得併
入前條持有股份總額中計算。 

１選任時及任期中均應維持法定持股成
數標準。 

２選任時或任期中有持股成數不足者，
公司均應於每月十六日以前通知獨立
董事外之全體董事或監察人補足，並
副知主管機關。 

 

依證券交易法第 178 條第 1項第
6 款規定，處新台幣二十四萬元
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之罰
鍰，並得依同條第 2項規定，責
令限期辦理，逾期不辦理者，按
次連續各處新台幣四十八萬元
以上四百八十萬元以下之罰
鍰，至辦理為止。 
 

庫藏股實

施期間賣

出之禁止 

１關係企業或公司董事、監察人、經理人之本人及其配偶、
未成年子女或利用他人名義持有之股份，於該公司庫藏股
買回之期間內不得賣出。 

２政府或法人股東指派代表人及其配偶、未成年子女及利用
他人名義持有者亦併受規範。 

不適用 依證券交易法第 178 條第 1項第
8 款規定，處新台幣二十四萬元
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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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項目 內容摘要 申報（辦理）期限 違反效果 

大量取得

股份及變

動申報 

任何人單獨或與其他人共同取得任一公開發行公司已發行
股份總額超過百分之十及其後異動之申報。 

１任何單獨或共同取得人取得公開發行
公司股份超過百分之十者，應於取得
後十日內公告，並檢附公告報紙向證
期局申報。 

２申報後若申報事項有變動，應於事實
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公告，並檢附公告
報紙向證期局申報。 

依證券交易法第178條第一項第
2 款規定，處新台幣二十四萬元
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之罰鍰。 

短線交易

之禁止 

１上市上櫃興櫃公司董事、監察人、經理人或持有公司股份
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對公司股票及具有股權性質之其他
有價證券，不得於取得後六個月內再行賣出，或於賣出後
六個月內再行買進。 

２政府或法人股東指派代表人及其配偶、未成年子女及利用
他人名義持有者亦併受規範。 

不適用 依證券交易法第 157 條規定，公
司應請求將其利益歸於公司。 

內線交易

之禁止 

１上市上櫃興櫃公司內部人及利害關係人於實際知悉有重
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時，在該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
或公開後十八小時內，不得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
業處所買賣之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自行
或以他人名義買入或賣出。 

２政府或法人股東指派代表人及其配偶、未成年子女及利用
他人名義持有者亦應併受規範。 

不適用 １依證券交易法第 171 條規定，
處三年以上十年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
上二億元以下罰金；犯罪所得
金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
處七年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
元以下罰金。 

２對於當日善意從事相反買賣
之人買入或賣出該證券之價
格，與消息公開後十個營業日
收盤平均價格之差額，負損害
賠償責任；其情節重大者，法
院得依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
人之請求，將賠償額提高至三
倍；其情節輕微者，法院得減
輕賠償金額。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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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宣導手冊置於臺灣證券交易所（http://www.twse.com.tw）或櫃檯買賣中心（http://www.tpex.org.tw）網

站，請自行下載，資料內容以網站登載者為準。 

二、 為維護自身權益及遵守法令規定，請依規定按時辦理申報，以免受罰。 

三、 以上法規資料截至 105 年 3 月 31 日，若有最新法令修正，請至證期局網站查詢（http://www.sfb.gov.tw）。 


